
                                                                                                       珠海运控电机有限公司

购 销 合 同
                                                                    合同编号：AWD202404-08

                                                                                   签订日期：2024.04.08       

供方：珠海运控电机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707784320E

法定代表人：王运

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科技创新海岸创新三路5号     

 

需方：北京阿沃德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73303068543

法定代表人：

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大街30号院3号楼2层A-0773房间 010-56298855

        

合同签订地：珠海市香洲区

合同履行地：珠海市香洲区                                                                                             

一、供货内容：

编号 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单位 单价（人民币） 总金额 备注

1 伺服电机 80BL(3)B75-30H(ST-B-1) 2 台 1,000.00 2,000.00
80mm，750W，220V，14线标

准编码器反馈，带报闸

2 0.00 0.00

3 0.00 0.00

4 0.00 0.00

8 0.00 0.00

9 0.00

合计 2,000.00

合计人民币（含税金额贰仟元整 （含13%增值税价）

需方收货联系人：河北廊坊市广阳经济开发区清华科技园孵化器7号厂房西侧南门，于祥飞收13910742406              

二、质量要求、技术标准、供方对质量负责的条件：

  1、质量要求、技术标准：以本合同签订前，供需双方书面确认的质量要求、技术标准为准。

  2、质保期：自收货之日起 壹 年，在质保期内因质量问题产生的一切责任由供方承担，需方未按要求使用的情况除外。

三、交货：

  1、交货时间：合同签订后 3周左右  交货。

  2、双方同意按照以下第   1   方式交（提）货：

  2.1供方负责将货物运送至 客户指定地点   ，费用由供方承担，标的物全部风险自货物运输至需方指定地点之时转移给需方。

  2.2需方自行至供方仓库              提货，相关费用由需方承担，标的物全部风险自需方开始装车之时转移给需方。

四、付款

  1、付款时间：月结

  2、付款方式：银行转账

  3、供方指定收款账户：

  开户名：珠海运控电机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东风支行

  银行账号：444000097012015019036

  4、供方应当在收齐全部货款后15个工作日内向需方开具相应金额的合法发票。通过承兑汇票支付货款的，供方在实现兑付后15个
工作日内开具相应金额合法发票。 第 1 页，共 2 页



五、验收

  1、需方收货后应签署收货单，并立即对货物进行验收，如无异议，应在验收单上签名或盖章。

  2、需方对货物质量、外观、数量、规格等存在异议的，应于收货后7日内对供方提出书面异议。到货超过7日且需方未提出书面异
议或验收后不出具合理书面意见拒签验收单的，视为货物验收合格。

六、所有权归属

  本合同项下货物的所有权自需方足额支付货款且收到货物后由需方享有。

七、违约责任：

  1、供方应按规定时间交货，每延误一天，供方按合同货款总额的1‰向需方支付违约金，并承担由此给需方造成的全部损失。逾

期供货超过 30 天的，需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2、需方应按规定时间足额支付货款，每延误一天，需方按合同货款总额的1‰向供方支付违约金，并承担由此给供方造成的全部损

失。逾期付款超过 30 天的，供方有权解除本合同，需方按照合同价款总额的20%向供方承担违约金。

  3、满足以下情形之一的，供方逾期交货不视为违约：

  （1）需方未按合同约定付款的；

  （2）需方要求供方延期交货的；

  （3）需方未按合同约定提前提交质量要求、技术标准等致使供方无法安排生产的。

  （4）因大规模传染疾病、战争、洪水、罢工、台风、地震、政府政策等不可抗力或其他原因而导致供方无法正常生产或供货的。

  4、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任何一方单方面解除合同属于违约，违约方应向对方支付总合同价款20%的违约金。

  5、一方违约的，违约方应承担由此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本合同所指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实际经济损失、预期经济损失、诉讼费
用、律师费、保全费、保函费、公告费、罚款、差旅费、鉴定费、向第三人支付的费用等。

八、不可抗力

  1、签约双方任一方由于受诸如战争、严重火灾、洪水、台风、地震、泥石流、罢工等不可抗力事故的影响而不能执行合同时，履
行合同的期限应予以延长，延长的期限应相当于事故所影响的时间。

  2、不可抗力系指双方在缔结本合同时所不能预见的客观情况，并且它的发生及其后果是无法避免和无法克服的。受阻一方应在不
可抗力发生后尽快用电话、传真或电传通知对方，并于事故结束后14天内将有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或相关依据用特快专递或挂号信
寄送对方审阅确认。

九、争议解决

  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需在合同签订地有管辖权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其他事项：

  1、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2、本合同自双方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一式两份，供需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单位名称（章）：珠海运控电机有限公司 单位名称（章）：北京阿沃德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科技创新海岸创新三路5号生
产车间4楼

单位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大街30号院3号楼2层A-0773房间 
010-56298855

单位电话：0756-6358850 单位电话：010-56298855

单位传真：0756-8538626 单位传真：

纳税号：91440400707784320E 纳税号：911101073303068543

开户名：珠海运控电机有限公司 开户名：北京阿沃德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东风支行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马驹桥支行

银行账号： 444000097012015019036 银行账号：0200300809100003277

联系人：罗小姐 联系人：于祥飞

联系人电话：0756-6358850 联系人电话：13910742406

第 2 页，共 2 页


